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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月1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

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00万元向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雪湖”）增资，2023年1月16日公司与上海雪湖签订《北京万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上海雪湖科

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与上海雪湖合作，增强双方在智能网联及激光雷达相关技

术与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上海雪湖、上海雪湖其他股东、上海雪湖实际控制人张强先生

共同签订《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签订补

充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乙方其他股东）： 

1、雪湖投资（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青岛鼎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美昊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丽水雪人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楼振 

6、骋芯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重庆碚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8、安徽嘉旺时空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曾秀琦 

10、合肥交赢嘉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乙方实际控制人）：张强 

2023年 1月 16日，万集科技、上海雪湖、雪湖投资、丽水雪人等相关方协

商一致，签署了《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

议》（以下简称“主协议”），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对乙方增资 1500 万元，成为

乙方合法股东。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同意追加乙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主协议第4.5条项下回购义务主体。

将主协议4.5条“乙方承诺2023年及2024年经审计后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不低于

3,000万（包含甲方提供业绩），若乙方无法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甲方要求乙方

按照10%/年单利回购甲方持有的50%乙方股份”变更为“乙方、创始股东（以下统

称“回购义务人”）承诺乙方2024年及2025年经审计后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不低于

3,000万元（包含甲方提供的业务订单），若乙方无法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甲方、

交赢嘉铭有权要求乙方和/或创始股东按照本金加10%/年单利的价格（“约定回购

价格”，定义见下文）回购甲方、交赢嘉铭持有的100%乙方股权。在回购义务人

的资产不足以向万集科技、交赢嘉铭支付全部约定回购价格时，应按照万集科技、

交赢嘉铭各自持有的乙方股权比例分配”。 

2、约定回购价格=投资人所要求回购的股权所对应的投资金额+投资人所要



求回购的股权所对应的投资金额*10%年息率*（投资人所要求回购的股权所对应

的投资金额实际缴付日至约定回购价格实际支付日的实际天数/365）-投资人要

求回购的股权对应的已分配的股息/红利。 

3、若乙方无法完成上述业绩承诺，乙方、创始股东就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 

4、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后续融资交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后续融资投

资协议、股东协议）不得修改主协议及本协议内容，后续融资交易文件不得排除

或减少甲方基于主协议及本协议享有的权益。 

二、其他有关说明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上海雪湖及其股东协商

后达成一致，审慎做出的决策。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战略等方

面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的变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雪湖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

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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